




答 區 議 會 文 件 2019/第 18 號  

(於 20.2.2019 會 議 討 論 ) 

 

 

要 求 規 劃 署 署要 求 規 劃 署 署要 求 規 劃 署 署要 求 規 劃 署 署 長 正 視 元 朗 區 發 展長 正 視 元 朗 區 發 展長 正 視 元 朗 區 發 展長 正 視 元 朗 區 發 展 、、、、 交 通 問 題 及 善 用 土 地交 通 問 題 及 善 用 土 地交 通 問 題 及 善 用 土 地交 通 問 題 及 善 用 土 地  

 

 

就 梁 福 元 議 員 上 述 的 提 問 ， 本 署 的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
政府非常關注新界西北整體交通情況及居民的交通需要， 故在規劃新發展區及

其他房屋發展項目時，會就發展區對外及對內的交通及運輸需求進行技術評估，

並提供各種公共交通及改善區內的現有道路網絡，減少發展項目對區內及區外的

交通影響。 

 

現時元朗區建有多條主要幹道，包括元朗公路、青山公路、新田公路、錦田公路、

大欖隧道及青朗公路等，貫通區內和連接區外。運輸署亦會按交通需求變化，適

時進行合適的道路管理措施，並會檢視區內主要道路中長期的交通需求變化，從

而進行提升或改善工程的可行性和可取性研究，以改善交通。隨着新界西北進一

步發展及人口增加，有必要提升公共交通運載量及優化道路網絡，並就長遠鐵路

及主要幹道規劃方面作策略性研究，其中包括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、屯門西繞

道、連接北大嶼山和元朗的十一號幹線及北 環 線 ，從而改善元朗區的交通情況

及新界西北的整體交通網絡。 

 

落實主要幹道方面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與擬建的屯門西繞道提供一條直接的通

道，連接深圳灣口岸，新界西北和機場。路政署預計屯門至赤鱲角北面連接路(即

連接屯門一段)於 2020 年落成。運輸署已將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(北段)的資料提

供予各專營巴士公司，並要求他們就新的路道網絡，研究有關服務改動及提交相

關的公共交通計劃建議。因應新界西北未來發展所帶來的交通需求，路政署已於

2017 年 10 月就屯門西繞道最新走線方案開展勘測研究及初步設計，研究範圍包

括檢視走線及接駁點的詳細佈局，亦會就附屬設施的安排提出建議，預計勘測研

究需時兩年。路政署亦於 2018 年 5 月開展十一號幹線的可行性研究，預計研究

於 2020 年完成。 

 

鐵路方面，現時新界西北市民以西鐵往來市區。港鐵公司將逐步提升西鐵線的運

載力達每小時每方向 28 班次，每班次由 8 卡車組成，有助改善擠迫情況。政府

在《鐵路發展策略 2014》中落實興建北環線，並邀請港鐵公司提交建議書。部

門在 2017 年收到港鐵公司的建議書，現時相關決策局和部門正研究該建議書及

討論細節，並要求港鐵公司提供進一步的資料，以確保此項目切實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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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長官於《施政報告》中提出「明日大嶼願景」，當中所提出的鐵路走廊有部

分與屯荃鐵路的走線（屯門至青龍頭）相若。運房局計劃根據發展局和規劃署正

進行的《香港 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》研究所設定的整體土地

規劃，推展《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》。當局將會根據最新的

規劃資料，檢視本港 2031 年至 2041 年間鐵路和主要幹道等運輸基建的供求，並

研究新界西北在 2030 年以後的重鐵運量。上述研究已於 2017 年 6 月獲立法會交

通事務委員會支持，政府會適時就鐵路及主要幹道的策略性研究尋求撥款批准，

以推展有關研究。 

 

至於基建配套及綠色運輸，洪水橋新發展區及元朗南發展區着重「綠色設計」的

規劃理念，包括易於步行的城市設計。新發展區內預留了「綠化」空間，提供河

畔長廊、休憩用地、美化地帶及綠化地帶。人口、經濟活動及社區設施集中在公

共運輸樞紐的步行距離內，減少交通需求及碳排放，並設完善的單車徑，行人道

和步行街/商店街，加強社區的連繫。此外，亦預留一條環保運輸走廊貫穿洪水

橋新發展區及元朗南發展區內的主要發展位置，包括商業、住宅、物流、企業和

科技區及連接鐵路站。 

 

就棕地作業事宜，區內現時有不少棕地作業。為應付香港的土地需求，洪水橋及

元朗南研究透過綜合規劃及提供基礎設施，盤合發展區內棕地，釋放棕地的發展

潛力，以提供房屋土地並改善鄉郊環境。政府在洪水橋新發展區及元朗南分別已

預留約 24 公頃及 11 公頃土地，期望較善用土地的方式容納及整合部分香港仍有

需要的棕地作業，及另在洪水橋新發展區預留約 37 公頃作物流設施用地。政府

早前亦已展開相關的棕地研究，分別為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所進行的「新界

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」及「多層樓宇研究」，有關研究均大致完成。研究結

果有助政府更全面地掌握棕地的現況，包括整體分布及用途，繼續循序漸進地探

討這些棕地的發展潛力或農業/保育價值，並擬備合宜的方式釋放相關用地作較

合適的用途。此外，對於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業務經營者，政府在 2018

年中公布措施，修訂為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寮屋住戶和業務經營者所提供

的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，以回應受影響人士的關注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亦已通過

新措施下有關的特惠補償安排，政府正落實新引入安置安排。至於善用農地事

宜，政府亦已展開農業優先區研究，以物色較大面積的優質農地，並制定政策和

措施，促使荒置農地恢復農業用途，以及改善鄉郊環境。 

 

 

 

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西規劃處 

2019 年 2 月 18 日 


